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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工程施工的技术要求 一、建筑智能化工程实施程序 （

一）建筑智能化工程承包模式 1。系统分别承包模式：业主

选定各系统产品型号，与各承包方签订系统安装承包合同，

业主和监理负责对各系统的施工管理和协调。工程承包方负

责深化设计，设备、材料供应和运输，安装施工，系统调试

开通及通过有关管理部门的验收，直至交付使用。这种承包

模式适用于中小型新建或改造工程。 2。系统主承包→安装

分包模式：业主选定系统产品型号后，主承包方负责系统深

化设计，设备材料供应，系统调试，系统集成，项目管理，

最终交付使用。安装分包方负责管线施工，设备的安装及检

测。业主与主承包方和安装分包方签定合同。此承包模式适

用于大中型工程。 3。管理型主承包→技术分包→劳务分包

模式：系统主承包方负责项目管理、协调或系统集成。各系

统由业主选定产品型号，技术承包方（产品供应商）负责深

化设计，设备材料供应、运输，系统调试开通。管线施工及

设备安装由劳务分包方承担。业主与系统住承包方和技术分

包方签定合同。此管理型（三级）承包模式适用于大型工程

。 （二）建筑智能化工程实施程序 建筑结构、用途和用户需

求的研究→智能化系统方案的设计与评审→工程招标文件的

制定→设备供应商与工程承包商的确定→工程施工图深化设

计→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智能化系统工程检测→智能化系

统管理人员培训→智能化系统验收开通→智能化系统投入运



行。 （三）建筑智能化工程实施要求 1。工程实施前应进行

施工工序交接，做好与建筑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建筑给排

水，建筑电气，采暖、通风与空调和电梯等分部工程的接口

确认。 2。工程实施及质量控制应包括前期工程项目的交接

和工程施工条件准备，进场设备和材料的验收，隐蔽工程检

查验收，工程安装质量检查，系统自检和试运行等。 3。在

设备、材料的选购中要确定智能化系统设备供应商和被监控

的设备供应商之间的界面划分；明确设备、材料的型号规格

符合设计标准和国家标准，各子系统的设备接口必须相匹配

。 4。智能化工程的各个子系统应具有开放式结构，协议和

接口都应标准化和规范化，使用综合布线系统和计算机网络

技术，将各自分离的设备、功能和信息集成到互相关联的系

统中。 5。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由消防局统一验收，安

全防范系统有公安部门统一验收，自成一个系统。因此，独

立建设的系统可以通过接口、协议互相开放，交换数据。 二

、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技术要求 智能化工程施工主要内容有

深化设计、工程实施、质量控制、系统检测和竣工验收。 （

一） 一般施工技术要求 1.按照合同文件和工程设计的要求，

对设备和材料进行进场验收。 设备和材料的质量检查重点应

包括安全性、可靠性及电磁兼容性等项目。 2.智能化设备的

安装应在土建和装饰工程完工并合格后进行，各种探测器、

传感器的安装应与建筑装饰和机电施工协调定位。 3.施工单

位在安装完成后，应依据合同文件和设计要求，以及规范规

定的检测项目、检测数量和检测方法对系统进行自检。 4.建

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检测应以系统功能及性能检测为主，同时

对现场的安装质量、设备性能及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质量记录



进行抽查和复核。 （二） 机房环境、电源及接地施工要点 1.

机房应敷设架空防静电地板，地板高度能满足地下管线的敷

设；机房高度有足够的配线空间，满足配线架装设。工作面

水平照度不小于国家规范标准。 2.供电应为两路电源，并在

末端自动切换。 3.弱电系统的接地应采用等电位联结。弱电

竖井应设有单独接地干线，弱电设备的接地应与接地干线相

连接。 （三） 设备、元件安装要点 1.现场控制器的位置应安

装在便于调试和维护的地方。 2.各类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装

在能正确反映其检测性能的位置，并便于调试和维护。管道

上传感器的开孔与焊接，必须在被测量管道的压力试验、清

洗、防腐和保温前进行。 3.各类探测器应根据产品的特性及

保护警戒范围的要求进行安装。 4.设备安装应整齐牢靠，便

于维护和管理。 （四） 线缆、光缆施工技术要点 1.线缆和光

缆的型号、规格应符合合同文件和设计要求。综合布线系统

所选用的线缆、连接硬件、跳接线等类别必须一致。 2.多模

光缆和单模光缆到施工现场时，要测试光纤衰减常数和光纤

长度。 3.综合布线的对绞线缆端接时，每对对绞线应尽量保

持扭绞状态，非扭绞长度要小于规范规定的长度。 （五） 系

统检测要求 1.系统检测应待系统已安装完成，进行了初步调

试，并有相应的技术文件和检测方案后实施。产品功能、性

能等项目的检测应按国家标准进行；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可

按合同约定或设计要求进行。 2.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

统与其他系统具备联动关系时，其检测应依据合同文件和设

计文件，以及规范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数量和检测方法，

制定系统检测方案。 3.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安装完成后，系统

承包商要对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及系统功能进行现场测



试。 4.综合布线系统性能检测，光纤布线应全部检测，对绞

线缆布线以不低于10%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样检测，抽样点必

须包括最远布线点。 5.通信系统的测试包括初验测试和试运

行验收测试。 6.安全防范系统的检测应包括重点防范部位和

要害部门的设防情况，有无防范盲区，安全防范设备的运行

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7.系统集成检测应检查系统的接口、通

信协议和传输的信息等是否达到系统集成要求。计算机网络

系统的检测应包括连通性检测、路由检测、容错功能检测、

网络管理功能检测。 （六） 智能化系统竣工要点 系统竣工验

收应按“先产品，后系统；先各系统，后系统集成”的顺序

进行。系统验收方式有分项、分部验收；交工、交付验收。 

三、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原则 智能化系统集成应统一规划，

分期实施。 统一规划就是各子系统的接口、协议等符合统一

标准，各子系统的供应商应遵守承诺统一的通信协议，为系

统集成创造条件。 分期实施就是各子系统在设备订货时应预

留接口，等各子系统运行正常并条件成熟后，在完成系统集

成。 系统集成应具有可靠性、开放性、容错性和可维护性。 

（一） 设备接口选用原则 设备承包商提交系统接口标准，接

口标准应在合同签订时由合同签订部门负责审定。系统承包

商应根据接口标准制定接口测试方案，接口测试方案可自行

检测或由检测机构实施，系统接口测试应保证接口性能符合

设计要求，实现规定的接口各项功能，不发生兼容性及通信

瓶颈问题，并保证系统接口的产品质量和安装质量。 （二） 

通信协议选用原则 由系统承包商编制的用户软件、接口软件

和应用软件，是一个多厂商、多操作平台、多系统软件和面

向多种应用的体系结构。系统集成的关键是在于解决各系统



之间的互联和互操作性问题，系统集成应采用统一的通信协

议，才能解决各类设备之间或系统间的通信等问题。系统集

成可根据需求采用功能集成、网络集成、软件界面集成等各

种集成技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